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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法
法
庭
十
九
日
裁
定
�
國
會
職
權

修
法
有
關
﹁
聽
取
國
情
報
告
﹂
�
﹁
聽

取
報
告
及
質
詢
﹂
�
﹁
人
事
同
意
權
行

使
﹂
�
﹁
調
查
權
行
使
﹂
�
﹁
聽
證
會

舉
行
﹂
及
﹁
藐
視
國
會
罪
﹂
等
規
定
即

日
起
暫
停
適
用
�

　

立
院
於
五
月
廿
八
日
三
讀
通
過
國
會

職
權
修
法
相
關
條
文
�
政
院
提
出
覆
議

遭
立
院
否
決
�
總
統
於
六
月
廿
四
日
公

布
�
國
會
職
權
修
法
法
律
已
於
六
月
廿

六
日
生
效
�
民
進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�
行

政
院
�
總
統
賴
清
德
�
監
察
院
先
後
到

司
法
院
遞
狀
聲
請
釋
憲
及
暫
時
處
分
�

　

憲
法
法
庭
裁
定
�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
法
有
關
﹁
聽
取
國
情
報
告
﹂
�
﹁
聽
取

報
告
及
質
詢
﹂
�
﹁
人
事
同
意
權
行
使

﹂
�
﹁
調
查
權
行
使
﹂
�
﹁
聽
證
會
舉

行
﹂
及
刑
法
﹁
藐
視
國
會
罪
﹂
等
規
定

在
本
裁
定
公
告
之
日
︵
七
月
十
九
日
︶

起
�
暫
時
停
止
適
用
�

　

另
外
�
六
月
廿
四
日
修
正
公
布
前
的
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廿
五
條
�
第
四

十
五
條
及
第
四
十
七
條
規
定
得
暫
予
適

用
�
至
於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其
餘
規
定

�
尚
無
暫
停
適
用
的
迫
切
必
要
性
�
此

部
分
暫
時
處
分
聲
請
應
予
駁
回
�

　

憲
法
法
庭
表
示
�
本
件
暫
時
處
分
裁

定
�
如
果
有
憲
法
訴
訟
法
第
四
十
三
條

第
四
項
規
定
情
形
時
�
包
括
聲
請
案
件

業
經
裁
判
�
裁
定
後
已
逾
六
個
月
�
或

因
情
事
變
更
或
其
他
特
殊
原
因
�
經
憲

法
法
庭
評
決
裁
定
撤
銷
�
失
其
效
力
�

　

其
中
關
於
聽
取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部
分

�
憲
法
法
庭
認
為
�
本
規
定
是
立
法
院

於
憲
法
未
有
明
文
規
定
下
�
逕
於
規
範

自
身
職
權
行
使
之
法
律
中
�
課
予
總
統

義
務
�
要
求
其
應
即
時
或
限
期
回
應
立

委
之
口
頭
或
書
面
提
問
�
因
而
產
生
其

規
定
是
否
逾
越
立
院
職
權
分
際
而
有
違

反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原
則
的
違
憲
疑
義
�

　

刑
法
增
訂
﹁
藐
視
國
會
罪
﹂
部
分
�

憲
法
法
庭
指
出
�
考
量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
使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經
宣
告
暫
停
適
用
�

本
條
刑
罰
規
定
若
未
一
併
暫
停
適
用
�

任
何
人
均
得
為
犯
罪
告
發
�
檢
察
機
關

即
應
依
法
處
理
�
使
被
告
發
人
將
因
本

條
刑
罰
規
定
而
受
犯
罪
追
訴
�
蒙
受
難

以
回
復
的
程
序
性
重
大
不
利
益
�

　

大
法
官
蔡
彩
貞
提
出
不
同
意
見
書
�

就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等
罰

鍰
規
定
�
及
就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及

刑
法
第
一
四
一
條
之
一
刑
罰
規
定
�
裁

定
暫
時
停
止
適
用
�
表
示
礙
難
贊
同
�

　

蔡
彩
貞
主
張
�
罰
鍰
規
定
純
屬
處
罰

效
果
規
定
�
且
對
違
反
義
務
者
科
處
罰

鍰
的
具
體
數
額
�
對
受
處
分
人
造
成
的

不
利
益
�
非
屬
﹁
難
以
回
復
﹂
之
損
害

；
另
外
�
受
處
分
人
可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
尋
求
救
濟
�
與
得
宣
告
暫
時
處
分
的
要

件
不
符
合
� 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憲
法
法
庭
暫
時
處
分

國會改革６
項暫停適用

含聽取總統國情報告/人事同意權/調查權行使/舉行聽證會/刑法增訂藐視國會罪等 

批大法官們淪府院黨打手

藍白黨團:司法獨立已死 憲政最大危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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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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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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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
法
法
庭
十
九
日
針
對
國
會
改
革
相
關
法
案

做
出
暫
時
處
分
的
判
決
�
國
民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
表
示
�
這
只
印
證
司
法
自
主
獨
立
已
死
�
國
家

憲
法
最
後
一
道
防
線
的
大
法
官
們
自
甘
淪
為
民

進
黨
府
院
黨
的
打
手
�
這
是
我
國
當
前
最
大
的

憲
政
危
機
�
民
眾
黨
團
則
強
調
�
憲
法
法
庭
必

然
要
接
受
輿
論
檢
視
及
民
主
的
歷
史
審
判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表
示
�
要
對
此
次
憲
法
法
庭
十
五

位
失
去
獨
立
意
志
的
大
法
官
們
表
達
最
強
烈
的

抗
議
�
釋
憲
過
程
中
�
憲
法
法
庭
在
程
序
上
處

處
公
然
以
民
進
黨
的
意
志
為
依
歸
�
火
速
的
召

開
程
序
準
備
庭
�
延
宕
公
告
總
統
府
�
監
察
院

�
行
政
院
釋
憲
申
請
書
�
大
法
官
們
在
法
庭
上

引
導
式
提
問
�
立
法
院
要
求
大
法
官
迴
避
的
聲

請
不
到
二
十
四
小
時
就
做
出
裁
定
駁
回
連
理
由

都
不
給
�
在
立
法
院
休
會
後
才
做
出
暫
時
處
分

迴
避
立
法
院
的
監
督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還
表
示
�
總
統
賴
清
德
公
然
指
示

�
預
告
釋
憲
結
果
�
威
嚇
在
野
黨
�
恐
嚇
國
會

�
指
導
大
法
官
如
何
做
出
解
釋
�
暫
時
處
分
的

結
果
�
代
表
這
群
大
法
官
不
僅
是
不
演
了
�
而

且
為
了
貪
戀
權
位
�
連
大
法
官
基
本
尊
嚴
都
可

以
不
維
護
�

　

民
眾
黨
團
總
召
黃
國
昌
表
示
�
憲
法
法
庭
不

惜
從
一
開
始
就
自
我
踐
踏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�
一

路
急
著
配
合
﹁
四
箭
齊
發
﹂
的
民
進
黨
政
府
�

到
民
進
黨
發
言
人
吳
崢
預
告
憲
法
法
庭
將
作
出

暫
時
處
分
�
結
果
不
令
人
意
外
�

　

黃
國
昌
說
�
無
論
從
﹁
受
理
與
否
﹂
基
準
�

到
﹁
暫
時
處
分
﹂
的
要
件
�
在
這
個
由
總
統
賴

清
德
緊
盯
�
民
進
黨
政
府
抗
拒
的
國
會
改
革
釋

憲
案
中
�
憲
法
法
庭
大
幅
變
更
既
往
建
立
的
審

查
基
準
�
不
該
受
理
的
聲
請
竟
然
受
理
�
根
本

不
符
要
件
的
暫
時
處
分
也
准
了
�
真
的
讓
人
無

法
理
解
�
黃
國
昌
強
調
�
作
為
法
律
人
�
他
一

定
尊
重
憲
法
法
庭
的
裁
定
�
但
憲
法
法
庭
的
決

定
也
必
須
接
受
輿
論
檢
視
�
更
必
須
接
受
台
灣

民
主
發
展
的
歷
史
審
判
�

　←憲法法庭十九日裁定

刑法「藐視國會罪」等暫

停適用。圖為大法官蔡烱
燉（左起）、許宗力、許

志雄。  （中央社檔案照）


